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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关于加强养殖屠宰环节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
问题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农业农村局、雄安新区农业农村局，厅

属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集中整治办关于集中整治群众

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工作要求，着力整治养殖屠宰环节治

理制售假劣肉制品的突出问题，构建“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、风

险严控、违法严惩”的治理格局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养殖环节整治。印发《规范养殖用药和规范处置病

死畜禽的通告》（见附件 1），指导养殖场户签订《不违规用药和

不违规处置病死畜禽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。强化养殖场户抗菌药、

禁用药物速测，省、市、县每季度速测分别不少于 30家、40家、

120家。加强兽药经营企业排查，6月底前，市级对辖区内所有

兽用生物制品经营企业、县级对辖区内所有兽药经营企业排查一

次，重点检查无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、不落实兽药二维码追溯信

息上传等问题。实行官方兽医动物检疫包联制度，逐场逐户建立

包联台账，落实包联责任，及时掌握存出栏、调运动态，发现逃

避检疫行为及时处理。督促指导养殖场户规范出具农产品质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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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二、加强屠宰环节整治。压实监管责任，省市县逐级明确专

人开展线上、线下巡查。通过视频监控对屠宰企业进行线上巡查，

省级对重点企业随时巡查，市级对辖区屠宰企业每周巡查一轮，

县级对辖区屠宰企业每天巡查一轮；采取突击检查、飞行检查、

暗查暗访等形式进行线下巡查，重点巡查入场查验、待宰静养、

同步检验、无害化处理等环节，一旦发现注水注药行为，立即通

知公安机关予以查处，并按程序取消屠宰资格。督促畜禽屠宰企

业依法依规收取和保存畜禽养殖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从事畜

禽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及养殖户提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

达标合格证。加密药残监测频次，省级年内对在产屠宰企业全覆

盖抽检，市县每季度对辖区所有在产屠宰企业抽检一次；同时加

强对屠宰中的畜禽进行违禁药物速测，对检出药残超标的，及时

核查处置，检测出违禁药物的，及时移交公安部门查处。压实主

体责任，严格落实企业入场查验、索证索票、批批速测制度，对

检出药残超标或违禁药物的，及时通报属地农业农村部门处置。

三、加强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整治。与市场监管、公安部门

联合开展无证生产经营肉制品和私屠滥宰清源行动，聚焦养殖集

中区、长期停产屠宰企业、被取缔的私屠滥宰点、有违法记录的

“私宰户”住所及周边、省市县交接区域，采取蹲守摸排、突击

检查、分析用水用电数据等方式，重点排查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

等违法行为，并对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及其畜禽和畜禽产品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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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，力争 6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。省市县三级明确专人与市场

监管部门对接，及时掌握市场环节发现的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肉

品情况，快速追溯、查处。依法依规对为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提

供场地、水电、工具、运输的单位和人员连带处罚。

四、严查官方兽医履职不到位。加强智慧监管，紧盯信访、

举报、负面舆情等问题线索，充分利用大数据，分析工作现场照

片、屠宰检疫痕迹等信息，重点聚焦官方兽医履职方面存在问题，

严查官方兽医与养殖场（户）、屠宰厂（场）串通违规出具检疫

证明，严查官方兽医转让动物检疫证章标志、买卖检疫证明，严

查官方兽医从事与动物防疫有关的经营性活动、违法收取费用、

不按时上岗或多次擅自脱岗离岗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涉嫌违纪的严

格按照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和处罚，涉嫌违法构成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主动发现问题。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、周密

组织，紧盯养殖屠宰环节，通过信访问题、网络舆情、投诉举报、

大数据筛查、交叉互查、专项检查等方式，精准、深入、透彻开

展排查，检视和暴露真实问题，并积极化解、推动解决。建立问

题整改台账，督促指导各类主体按时限完成整改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指导。根据省纪委《关于落实集中整治调度

会有关部署要求的工作提示》要求，省级每月 15日、月末两次

指导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汇总查找发现问题，督促问题整改；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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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要加强对县级指导，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进展缓慢、问题突出、

瞒报漏报、敷衍塞责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处理。

（三）分析典型案例。各地要加强对典型案件的分析，全面

了解案件情况，深入剖析问题原因，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排查整改。

每个市选取三个以上典型案例（案件查处内容不重复，案例分析

报告模板见附件 3）形成典型案例分析报告，于 6月 30日前报

省厅畜禽屠宰与兽药饲料管理处。

各地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，对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重

大案件、突发舆情、重要工作进展，第一时间专报省厅。要全面

梳理总结，分别于 6月 30日、11月 30日前，形成治理工作总

结报省厅畜禽屠宰与兽药饲料管理处。

附件：1.规范养殖用药和规范处置病死畜禽的通告

2.不违规用药和不违规处置病死畜禽承诺书

3.xx市 xx县 xx主体（户）违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

分析报告

河北省农业农村厅

2026年 5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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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规范养殖用药和规范处置病死畜禽的通告

为进一步规范养殖用药行为，科学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，保

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

物防疫法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

范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就规范养殖用药和规范处置病死畜禽通

告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养殖用药管理制度

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：养殖场（户）必须严格遵守兽药休药

期要求，在休药期内的畜禽不得屠宰、出售或供人食用。

规范兽药采购使用：养殖场（户）必须从具有合法资质的兽

药经营企业购买兽药，建立用药记录台账，如实记录用药时间、

品种、剂量、休药期等信息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。

严禁使用违禁药物：养殖场（户）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

“瘦肉精”、兽药及其他化合物等违禁物质饲喂畜禽，严禁使用

人用药品治疗畜禽。

推行处方药管理制度：兽用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兽医开具的处

方购买和使用，确保用药科学合理。

二、规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建立报告制度：发现病死畜禽必须立即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

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，不得随意丢弃、出售或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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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处置流程：病死畜禽必须按照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

处理技术规范》要求，采用化制、焚烧、深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

处理，确保达到防疫要求。

完善台账管理：养殖场（户）要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台

账，详细记录病死畜禽种类、数量、处置方式、处置时间等信息，

接受监督检查。

落实主体责任：养殖场（户）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

责任人，要确保病死畜禽 100%无害化处理，不得流入市场。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

农业农村部门对养殖用药和病死畜禽处置情况进行常态化

检查。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，将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鼓励社会公众举报违法违规行为，对

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奖励，并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养殖场（户）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宣传培训，提高养殖从业人员的法律意

识和责任意识，共同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。

河北省农业农村厅

2026年 5月

注：省厅印制 5000份，各市县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印制通告（A3

纸），张贴在养殖场（户）室内明显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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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不违规用药和不违规处置病死畜禽承诺书

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

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屠

宰、出售或供人食用在休药期内的畜禽；从具有合法资质的兽药

经营企业购买兽药，建立用药记录台账，如实记录用药时间、品

种、剂量、休药期等信息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；不使用国家明

令禁止的“瘦肉精”、兽药及其他化合物等违禁物质饲喂畜禽，

不使用人用药品治疗畜禽；必须凭执业兽医开具的处方购买和使

用兽用处方药。发现病死畜禽立即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或动物卫

生监督机构报告，不随意丢弃、出售或食用；严格落实病死畜禽

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责任，病死畜禽按照《病死及病害动物

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要求，采用化制、焚烧、深埋等方式进行

无害化处理；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台账，详细记录病死畜禽

种类、数量、处置方式、处置时间等信息，接受监督检查。

承诺企业：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联系电话：

注：承诺书（A4纸）张贴在养殖场（户）室内明显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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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xx市 xx县 xx主体（户）
违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分析报告

（模板）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。包括案件来源、违法违规主体情况、案

件查处情况等。

二、案件剖析情况。主要分析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主要原因，

是否存在监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违法主体质量安全责任不落

实等问题。

三、工作建议。针对剖析的问题提出具体治理措施和处理意

见等。

注：违法违规行为:包括但不限于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、违

规处置病死畜禽、逃避检疫、出厂不合格肉品、使用禁用药物等。


